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石油学院

致试读学生家长告知书

xxx同学家长：

截至xxxx年xx月，xxx同学在学期间考核不合格的必修课程（不包括补考或重修后考核合格的课程）学分累计达到xx学分。

根据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三十四条第（一）款规定，在学期间考核不合格的必修课程（不包括补考或重修后考核合格的课程和复修考核不合格的课程）学分累计达到25学分的，予以退学处理。根据第三十五条规定，学生达到上述退学条件的，经本人书面申请、学院主管领导同意、教务部审批，可以留校试读1学年。试读期满后，仍达到退学条件的，按退学处理。

xxx同学已申请自xxxx年xx月至xxxx年xx月试读，若该生因其它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学习，或在试读期结束后仍达到退学条件，学校将按规定对其进行退学处理。

请确认知晓以上内容后，在回执上签字，并将回执返回学院。

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石油学院

xxxx年xx月xx日

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石油学院

致试读学生家长告知书回执

我已知晓_________________的学业状况，以及学校关于退学的相关规定，会督促孩子努力学习。若孩子在试读期结束后仍达到退学条件，我接受按学校规定给予孩子退学处理的结果。
家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